关于反馈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验收评估意见的通知
各项目承担单位：

根据《上海市市级医疗卫生学科建设管理办法》要求，为切实加强对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的管理，我委对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进行了验收评估。现将各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验收评估意见反馈至各单位科管联系人邮箱，请各单位督促项目组依据验收评估意见认真开展自查和整改工作，填写《上海市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整改报告》，并于11月30日前将整改报告（纸质版和电子版，纸质版1份）报送上海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屠瀛  53080900-256
地点：北京东路668号科技京城东楼304室
邮箱：ty_winds@163.com
    附件：1、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验收评估考核反馈意见
2、《上海市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整改报告》（请至http://116.236.253.174:78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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